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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通行证管理，确保民航运输安全，服务航空运输生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民用航空运输机场航空安全保卫规则》《运输机场控制区人员通行证管理规定》《民用航空安全背景审查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有关政策文件的规定，结合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通行证的申办、使用、制发、管理。
管理、使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通行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以下简称机场控制区)是指根据民用航空持续安全需要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内划定的进出受到限制的区域。
本办法所称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通行证（以下简称控制区通行证）是指机场公安机关核发给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内从事民航生产运输、服务保障及其他确需进入机场控制区工作的人员或者车辆的专用有效证件。
本办法所称申办单位是指从事民航生产运输、服务保障及其他确需进入机场控制区，并经过备案登记取得申请办理控制区通行证资格的单位。
本办法所称的机场公安机关是指青岛市公安局机场公安局。
本办法所称机场运营人是指青岛胶东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第四条  机场公安机关是控制区通行证主管部门，通过机场控制区通行证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通行证管理系统）实现对申办单位备案，以及对控制区通行证申请、审批、办理和注销等全流程的管理。
第五条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集团安保部以及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安检站为控制区通行证的查验单位，负责对持控制区通行证的人员和车辆进入机场控制区进行现场查验。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六条  机场公安机关职责：
（一）负责制定控制区通行证管理制度；
（二）负责控制区通行证申办材料的审核；
（三）负责控制区通行证的制作、发放、回收和销毁；
（四）负责对遗失控制区通行证暂停或注销使用权限;
（五）负责空防法治宣传教育，对控制区通行证申办单位安全教育培训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组织对申办控制区通行证人员航空安保培训情况进行考核;
（六）负责对控制区通行证使用情况、申办单位控制区通行证管理情况、查验单位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七）负责对违规行为依据本办法进行处理；
（八）负责履行控制区通行证机场公安机关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机场运营人职责：
（一）负责控制区通行证的违规记分管理工作，记分情况定期报送机场公安机关备案；
    （二）负责机场控制区通行设施和门禁、人脸识别等信息系统的建设，并对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进行检查、维护；
（三）负责控制区通行证管理系统及关联子系统的建设，维护保养，定期检查，根据控制区通行证主管部门管理需求进行系统升级，确保系统安全可靠、运行顺畅；
（四）负责履行控制区通行证机场运营人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查验单位职责：
（一）负责制定控制区通行证查验制度，报送机场公安机关备案；
（二）负责组织实施控制区通行证真实性、有效性、符合性的查验；
（三）负责按程序启动查控措施；
（四）负责履行控制区通行证查验单位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申办单位职责：
（一）负责制定本单位控制区通行证管理制度，并向机场公安机关备案；
（二）负责确定分管领导为控制区通行证管理责任人，安排专人为办证联络员，负责控制区通行证日常管理工作；
（三）负责组织本单位控制区通行证申办、持证人员空防安全教育培训，并保存培训记录；
（四）负责本单位申办人员的背景审查;
（五）负责建立和管理本单位持证人员和持证车辆的电子台账及档案；
（六）负责及时收回注销的各类控制区通行证，并缴回机场公安机关；
（七）负责履行控制区通行证申办单位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  机场公安机关应当将控制区通行证样式、通行区防伪标识信息等提供给查验单位，并指导查验培训工作。
持证人员和持证车辆进入机场控制区，应当遵守机场控制区和控制区通行证的管理规定，主动接受机场运营人等职能部门的查验和检查，规范使用控制区通行证。

第三章  控制区通行证的种类和标注

第十一条  控制区通行证分为人员通行证和车辆通行证。
人员通行证按照使用性质和使用期限分为长期通行证和临时通行证。
车辆通行证按照使用性质和使用期限分为长期车辆通行证、临时车辆通行证和施工车辆通行证。
第十二条  人员通行证发放与使用。
（一）长期通行证是指经过民用航空背景审查的人员可以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进入机场控制区使用的通行证。
长期通行证的发放范围为以下单位的工作人员：
1. 机场公司、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2. 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从事民航行政检查、边防检查、海关检查、卫生检疫、公安执勤、武警执勤等工作的单位；
3. 生产经营场所位于青岛胶东国际机场的航空业务服务企业、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地面服务代理人、空管单位、航空油料企业、航空配餐企业、机务维修企业等单位；
4. 与上述单位签订施工建设、商业经营、维修保养等服务保障合同、协议的单位。
长期通行证有效期不得超过申办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的有效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年。
（二）临时通行证是指未经过民用航空背景审查但确需要临时进入机场控制区的人员使用的通行证。
临时通行证的发放范围为以下人员：
1. 临时进入机场控制区从事生产运输、勤务保障、安全保卫、口岸检查、施工维修、业务洽谈、宣传报道、参观访问的人员；
2. 有关单位、部门因国家安全、外事接待、重大活动保障或民航主管部门部署的专项任务等确需进入机场控制区开展工作的人员。
临时通行证应当在限定的时间、区域内，在申办单位或其委托的持有长期通行证人员的引领下使用，有效期不得超过申办人员执行工作任务的时限，最长不得超过7个自然日。
第十三条  车辆通行证发放与使用。
持有车辆通行证的车辆应当在限定的时间、指定的路线，在申办单位工作人员引领下，在限定的区域活动。
（一）长期车辆通行证的发放范围：
进入机场控制区长期从事生产运输、安全保卫、业务保障等车辆，应当发放长期车辆通行证，其发放与使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控制区车辆号牌的发放与使用，按照《民用机场航空器活动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则》的规定执行。
2. 车辆长期通行证最长有效期为3年，使用完毕后立即交回公安机关。
（二）临时车辆通行证的发放范围：临时进入机场控制区从事生产运输、安全保卫、勤务保障、口岸检查、业务洽谈、媒体拍摄、参观访问以及接送要客等社会车辆。
临时车辆通行证应当在限定的时间、限定的区域在持有长期通行证并具有机场控制区机动车驾驶资格的人员引领下使用。临时车辆通行证最长有效期为7个自然日，使用完毕后应当立即交回机场公安机关。
（三）施工车辆通行证的发放范围：临时进入机场控制区从事生产运输、施工和维修作业的社会车辆。
施工车辆通行证应当在限定的时间、限定的区域在持有长期通行证并具有机场控制区机动车驾驶资格的人员引领下使用。施工车辆通行证最长有效期为3个月。使用完毕后应当立即交回机场公安机关。
第十四条  机场控制区实行区域划分、封闭式管理。
控制区通行证标注和区域分别为：
代码A区:航空器活动区，指机场内用于航空器起飞、着陆以及与此有关的地面活动区域，包括机场所有的跑道、滑行道、联络道和停机坪；
代码B区:执行国内航线的航空器;
代码C区:执行国际航线和港澳台航线的航空器;
代码D区:国内出发候机隔离区，指在候机楼内划定的供已经安全检查的出港旅客等待登机的区域以及登机通道、摆渡车等旅客离港区域;
代码E区:国内到达区，指候机楼内供国内到达旅客经过的通道和提取行李的区域；
代码F区：国际出发候机隔离区，指在候机楼内划定的供出境旅客通过的海关、边检、口岸签证等单位联合检查的区域以及登机通道、摆渡车等旅客离港区域;
代码G区：国际到达区，指候机楼内供国际入境旅客经过的通道和提取行李的区域以及供海关、边检、口岸签证等单位联合检查的区域；
代码H区：货库区，指机场内用于处理航空货物的区域，包括货运楼、货库、西海岸货站及与此有关的区域内标定的供人员、车辆通行的区域；
代码I区：行李分拣区，指候机楼内用于将进、出港托运行李进行分拣的区域；
代码J区：航空器维修区,指机场内用于航空器维修的区域，包括机库、建筑物、车间以及与此有关的区域内标定的人员、车辆通行的场地。

第四章  申办单位备案和培训

第十五条  申办控制区通行证的单位，在通行证管理系统内向机场公安机关申请备案。
申办单位在《通行证申办单位备案登记表》（见附件1）中可以提名2名通行证申请签署负责人，负责对本单位申请办理控制区通行证人员进行审查，并根据审查结果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通行证签署人的签名字模和单位公章印鉴应当向机场公安机关备案。
申办单位指定2至3名办证联络员，负责本单位控制区通行证的申办、管理等工作，填写《办证联络员登记表》（见附件2），向机场公安机关备案，并在通行证管理系统内注册办证联络员账号。办证联络员应当熟知控制区通行证管理规定和申办流程，不符合条件或操作违规的，机场公安机关应当通知申办单位予以更换。
第十六条  备案材料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控制区通行证申办单位备案登记表》；
（二）从事民航生产运输、服务保障及其他工作证明材料；
（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营业执照等；
（四）本单位控制区通行证管理责任部门（岗位）设置及工作职责等；
（五）本单位控制区通行证管理责任人信息；
（六）本单位控制区通行证管理制度；
（七）其他相关材料。
申办单位备案内容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向机场公安机关提供书面变更材料并上传至通行证管理系统。
第十七条  申办单位办证联络员每年至少参加1次由机场公安机关组织的专门培训。
第十八条  申办单位应当组织申请办证人员接受不少于4学时的空防安全和控制区通行证管理使用等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并保存安保培训合格证明材料。
申办单位应当对持有长期通行证人员换证时开展一次不少于4学时的复训，确保持证人员熟知证件管理和空防安全规定。
申办单位应当建立教育培训档案，包括培训通知、授课内容、培训照片、影像资料等内容。
第十九条  申请办理长期通行证的人员经过培训后，应当参加机场公安机关组织的考试。
考试成绩合格的（90分以上），机场公安机关给予办理长期通行证。经初考、补考两次考试，成绩不合格者，暂不予办理。仍需申办证件时，申办单位应对其再培训，一月之后方可重新报考。
第二十条  申办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航空安保培训有关要求定期对本单位长期通行证持有人开展安保培训教育，确保持证人员空防安全和控制区通行证管理使用等相关知识符合要求。
机场公安机关定期对申办单位的控制区通行证管理责任人和具体负责人开展安保培训教育；对持有长期通行证的人员空防安全和控制区通行证管理使用等相关知识采取不定期抽查测试，测试成绩不合格的，机场公安机关暂扣控制区通行证。经培训、考试合格后，返还暂扣证件。

第五章 背景审查

第二十一条  申办单位依照本办法对本单位（含拟招录或为本单位服务）的申请办长期通行证人员开展背景审查，确定背景审查结论，并承担主体责任。
本办法所称背景审查是指为评估有关人员是否适合从事民用航空相关工作，或是否可以在无人陪同下进入运输机场控制区，而对其身份、经历、违法犯罪、社会关系、现实表现等情况进行的审查。
经审查，符合民用航空运输机场航空安全要求的，可以由申办单位申请办理控制区通行证。
经审查，不符合民用航空运输机场航空安全要求的，申办单位不得向机场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控制区通行证。
第二十二条  申办单位进行背景审查，应当包括以下工作：
（一）收集审查对象自行申报的身份经历、社会关系等背景信息以及无犯罪记录证明或相关证明材料；
（二）开展评估；
（三）确定背景审查结论。
第二十三条  背景审查工作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谁用人谁负责”的主体原则；
（二）“本人为主、亲属为辅”的重点原则；
（三）“审查标准与岗位风险相匹配”的对等原则；
（四）“申办单位持续评估、机场公安机关持续核查”的不间断原则；
（五）“优化事前审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过程管理原则。
第二十四条  申办单位应当明确负责背景审查的主管部门和责任人，并报机场公安机关备案。
第二十五条  申办单位应当制定背景审查工作制度，完善背景审查工作程序，建立完整的背景审查资料档案，保证背景审查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完整性。
第二十六条  申办单位向机场公安机关申请办理长期人员通行证的，应当提交背景审查结论。
背景审查结论应当包含对申办控制区通行证人员背景是否符合安全要求的说明、总体评价以及相应的证明材料等。
第二十七条  申办单位应当对持证人员开展持续背景评估，以确保其背景情况持续符合要求。持续背景评估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一）审查对象的违法犯罪、身份经历、社会关系等背景信息有无变化；
（二）社会关系变化对审查对象产生影响的情况；
（三）重大变故对审查对象产生影响的情况；
（四）审查对象现实表现情况；
（五）审查单位认为应当评估或其他可能对审查对象产生影响的情况。
第二十八条  持续背景评估结束后应当得出评估结论。持续背景评估间隔最长不得超过3年。审查单位发现审查对象的违法犯罪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评估。
机场公安机关依据规定对持有控制区通行证人员的违法犯罪情况进行持续核查，间隔时间最长不超过12个月，发现违法犯罪情况有变化的，应当及时通报申办单位。
对于被机场公安机关通报的人员，申办单位应当立即对其开展评估，并向机场公安机关反馈评估和处理结果。
第二十九条  申办控制区通行证人员的背景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无故意犯罪记录；
（二）无涉恐、涉毒违法行为；
（三）近12个月内未受过行政拘留处罚；
（四）未参加过国家禁止的组织及其活动；
（五）身体健康，无精神病史；
（六）无可能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其他情形。

第六章  控制区通行证的申请和办理

第三十条  申办单位办证联络员可以通过系统账号登录通行证管理系统，向机场公安机关提出办理证件申请。在确保申办材料完整、真实、有效后，提报经过本单位通行证管理责任人审核的申请材料。
第三十一条  申办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实际工作需要向机场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控制区通行证。
与申办单位签订施工建设、商业经营、维修保养等服务保障合同、协议的单位或者签订经营合同的单位，因工作需要进入机场控制区的，由申办单位负责其控制区通行证的申办和日常管理工作，并在本单位控制区通行证管理制度中明确双方管理责任和工作流程，报机场公安机关备案。
第三十二条  申办单位应当明确申请办理控制区通行证的种类、通行区域和证件时限。
第三十三条  申办人员通行证所需材料。
（一）长期通行证申请材料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1. 申办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中与上述信息相关的证明材料；
2. 申办人员基本信息（见附件5）；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电子版）；
3. 申请通行区域、申办事由和起止期限等；
4. 背景审查合格证明材料（见附件3）；
5. 安保培训的证明材料（见附件4）；
6. 机场公安机关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
境外人员申请办理控制区通行证应当提交除前款所列项目材料外，还应提交签证复印件、在华务工就业许可证明或者外事部门的证明。
（二）临时通行证申请材料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1. 申办人员基本信息（见附件6）；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电子版）；
2. 申请通行区域、申办事由和起止时间等；
3. 引领人员单位、姓名、长期通行证证件号等；
4. 其他相关材料。
第三十四条  申办车辆通行证所需材料。
（一）办理车辆长期通行证材料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1. 控制区机动车牌照（见附件9）、车辆长期通行证申请表（见附件10）；
2. 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3. 机动车保险有效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4. 机动车合法来源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5. 机动车左前方45度角照片（底色为白色，能够清晰看到机动车号牌和整个箱体）；
6. 申请人员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7. 申请单位证明。
（二）办理临时车辆通行证材料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1. 控制区临时车辆通行证申请表（见附件11）；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3. 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含具有年度审验有效记录的行驶证副证）、机动车交强险保险单原件及复印件（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与申请单位名称一致）；
4. 机动车左前方45度角照片；半挂车左后方45度角照片（底色为白色，能够清晰看到机动车号牌和整个箱体）；
5. 机动车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6. 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7. 人员通行证原件及复印件；
8. 申请单位证明；
9. 引领人员航空器活动区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
（三）办理施工车辆通行证材料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1. 控制区施工车辆通行证申请表（见附件12）；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3. 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含具有年度审验有效记录的行驶证副证）、机动车交强险保险单原件及复印件（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与申请单位名称一致）；
4. 机动车左前方45度角照片；半挂车左后方45度角照片（底色为白色，能够清晰看到机动车号牌和整个箱体）；
5. 机动车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6. 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7. 人员通行证原件及复印件；
8. 甲、乙双方有效的施工合同或者协议；
9. 甲、乙双方单位证明；
10. 引领人员航空器活动区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
第三十五条  申办单位备案材料、控制区通行证申请材料及办证信息等应当至少保存4年。
第三十六条  机场公安机关应当对申办单位在信息管理系统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应当予以受理。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在信息管理系统内退还申请材料，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充的材料和内容。
第三十七条  办证联络员在通行证管理系统内提交长期通行证申请材料，系统自动比对后台数据库，筛查通过后，由办证联络员为申办人员预约机场公安机关的通行证管理系统内考试。考试通过后，机场公安机关5个工作日内完成长期通行证材料的审核、证件制作和发放。
办证联络员在通行证管理系统提交车辆通行证申请材料，系统自动比对后台数据库，筛查通过后，机场公安机关5个工作日内完成车辆通行证材料的审核、证件制作和发放。
系统内提交的临时证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机场公安机关在2个工作日内制作发放。
第三十八条  机场公安机关严格控制各类控制区通行证的发放范围，防止无关人员或车辆申请控制区通行证进入机场控制区。
第三十九条  机场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控制区通行证申请人工作需要的通行区域，开通相应的控制区通行证验证系统识别和门禁系统识别权限。

 第七章  控制区通行证的变更、补办和注销

第四十条  持证人员证件在机场控制区因工作岗位等原因需变更证件要素信息，或证件遗失、损坏等影响正常使用需要补办的，应当由所在单位通过通行证管理系统发起变更、补办申请流程，提交相关材料。
第四十一条  申办单位申请变更证件要素信息或者补办控制区人员通行证，应当提供相关材料。
（一）变更或者补办控制区人员通行证需提供以下材料：
1. 需要变更证件要素信息的填写《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通行证变更申请》（见附件7），附本人控制区通行证复印件；
2. 遗失补办控制区通行证的填写《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通行证补办申请》（见附件8）。
（二）变更或者补办控制区车辆通行证需提供以下材料：
1. 需要变更证件要素信息、准许通行道口等信息的填写《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车辆通行证信息变更申请表》（见附件13），附机动车通行证复印件；
2. 遗失补办控制区机动车通行证填写《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车辆通行证补办申请表》（见附件14）。
第四十二条  机场公安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变更或者补办条件的，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发放新的控制区通行证。
机场公安机关发放新的变更后的控制区通行证的同时，应当将原发放的控制区通行证收回。
第四十三条  控制区通行证到期或者使用完毕，申办单位应当在3日内通过通行证管理系统申请注销证件，同时将控制区通行证交回机场公安机关。
第四十四条  持证人员因工作变动、退休、辞退、辞职、开除等原因应当停止使用控制区通行证的，申办单位应当立即通过控制区通行证信息管理系统向机场公安机关申请注销证件，并将收回的控制区通行证交回机场公安机关。
持证车辆因重新调配、报废等原因应当停止使用控制区通行证的，申办单位应当立即书面申请注销证件，并将收回的控制区通行证交回机场公安机关。
申办单位要按照规定及时交回需注销的控制区通行证。机场公安机关对未及时交回需注销的控制区通行证单位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约谈。
第四十五条  机场公安机关收回申请注销的控制区通行证，应当立即取消证件识别系统权限。
第四十六条  机场公安机关应当统一销毁收回的控制区通行证，销毁时应当由两名工作人员进行，并做好记录。

第八章  控制区通行证的使用和管理

第四十七条  使用控制区通行证应当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持有人员通行证的，应当将控制区通行证悬挂或者佩戴在胸前;
（二）持有车辆通行证的，应当将控制区通行证放置在机动车前挡风玻璃明显位置;
（三）持证人员应当妥善保管控制区通行证；
（四）持证人员应当从工作人员专用通道出入控制区，按照规定读卡，显示通行信号后方可进入;
（五）进入控制区的人员和车辆应当自觉接受安全检查;
（六）遇有警卫任务时，人员和车辆应当提前避让；
（七）临时通行证持证人员应当由申办单位或其委托的长期通行证持证人员引领陪同进入机场控制区。
第四十八条  使用控制区通行证禁止下列行为:
（一）伪造、变造、涂改控制区通行证或者使用伪造、变造、涂改的控制区通行证;
（二）转借、冒用或故意损毁控制区通行证；
（三）使用过期失效的控制区通行证;
（四）超过授权区域范围通行;
（五）未经同意进入跑道、滑行道、联络道等航空器活动区域;
（六）进入与本单位生产保障无关的航空器；
（七）在机场控制区内从事与申办事由无关的活动；
（八）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第四十九条  机场运营人与机场公安机关基于机场运行管理实际需要并结合当前机场面临威胁与风险水平，负责做好机场控制区划分。不得在机场控制区内私自划定通行管制区域，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更改通行证管理系统的数据，不得在控制区通行证上搭载门禁数据。
第五十条  引领人员在机场控制区内应当对临时通行证持证人员，临时或施工车辆进行全程引领和有效管控，确保不发生影响空防安全的事件。
有引领资格的长期证持有人引领临时证持有人的数量，根据机场实时威胁等级和风险评估结果确定。进入A区域，1名长期通行证持有人引领人数不超过5名；进入其它区域，1名长期通行证持有人引领人数不超过10名。
第五十一条  申办单位应当加强控制区通行证的管理，防止发生遗失、被盗或者违规使用。
在非工作期间，应当对控制区通行证采取集中保管或其他管控措施。
因保管不善发生控制区通行证遗失或者被盗，产生严重安全后果的，由申办单位和持证人员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五十二条  在机场控制区内遗失控制区通行证的，持证人员或者机动车驾驶员应当立即向申办单位和机场运营人报告，由其申办单位派人将其带离机场控制区。
在机场控制区外遗失、被盗控制区通行证的，应当立即向申办单位报告。
申办单位接到本单位发生人员或者车辆通行证遗失、被盗的报告后，应当立即向机场公安机关报告，并在24小时内向机场公安机关提交控制区通行证遗失、被盗情况的书面报告。
第五十三条  机场公安机关接到申办单位控制区通行证遗失、被盗的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核查措施，在控制区通行证管理系统锁定丢失、被盗的控制区通行证，同时发出《查控通知》通报查验单位。
查验单位接到通知后，应当立即启动查控措施。机场工作人员发现机场公安机关通报查控的控制区通行证，应当立即予以扣留，并报告机场公安机关。
第五十四条  机场公安机关、机场运营人、申办单位应当建立控制区通行证遗失、被盗报告记录和查控台账。
第五十五条  因辞职、辞退、退休等原因无法收回控制区通行证的，申办单位应当及时通过通行证信息管理系统或者其他方式向机场公安机关报告，提交责任书等相关材料，机场公安机关按照规定立即注销控制区通行证及其相应权限。 

第九章 违规行为处理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规定的处理由机场公安机关负责。申办单位应当对在控制区通行证申办、使用、管理中的违规情况及时进行内部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机场公安机关备案。
机场公安机关应当定期对控制区通行证使用情况、申办单位控制区通行证管理情况、查验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相关单位整改。
查验单位在查验过程中遇有无法判断、识别的情况或发现违规情况，应当立即报告机场公安机关。
第五十七条  持证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予以通报、暂扣或者收回控制区通行证。
（一）未履行引领人全程监管职责的；
（二）跨区域通行的；
（三）擅自进入与本单位业务无关的航空器的；
（四）涂改、损毁控制区通行证的；
（五）将控制区通行证出借给他人使用的；
（六）无控制区通行证或者冒用、伪造、变造控制区通行证进入机场控制区的；
（七）带未经授权人员或夹带、藏匿违禁物品、限制携带物品进入机场控制区的；
（八）保管不善造成控制区通行证遗失的，未及时报告造成后果的；
（九）与警卫车队和航空器争道抢行的;
（十）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第五十八条  持证人员一年内发生两次违规使用控制区通行证的，暂扣其控制区通行证，经重新培训和考试合格后，重新发放证件。
第五十九条  申办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予以通报、责令整改或者暂停办理控制区通行证。
（1） 以申办单位名义为非本单位人员或者车辆申请办理控制区通行证的，非工作原因多报、虚报通行区域的；
（二）未认真履行教育培训职责的；
（三）未严格履行背景审查职责的；
（四）未按规定及时收回控制区通行证的；
（五）未按规定坚持一季度至少核对一次控制区通行证退证情况的；
（六）未及时办理符合变更、注销条件的；
（七）未落实控制区通行证管理制度造成证件管理混乱的；
（八）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
第六十条  违法违规使用控制区通行证或有其他妨碍控制区通行证管理的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涉恐违法行为，是指因个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涉毒违法行为，是指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而受到行政处罚，或因吸食毒品、滥用国家管制的精麻类药物成瘾而受到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的行为。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由青岛市公安局机场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六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6年x月x日起施行，2021年8月12日印发的《青岛市公安局青岛国际机场控制区通行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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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车辆通行证补证申请表
15.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人员通行证审批流程表
16.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车辆通行证审批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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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人
	
	
	

	单位
负责人
	（请勿连笔）
	字模
	

	
	（请勿连笔）
	
	

	办证
办证
联络员
	
	办公
电话
	
	手机
	

	
	
	
	
	
	

	
	
	
	
	
	

	是否建立本单位控制区通行证管理制度:	是□	否□

	业主单位
	
	经营
期限
	

	备注
	

	
填表须知
	1、所留印模、字模必须完整。
2、申办单位签字负责人、办证联络员最多为两人。
3、“备注” 项注明附件内容。
4、承包、租赁、施工等单位须填写“业主单位”和“经营期限”,其他单位不用填写。“经营期限” 项填写承包、租赁、施工期限。

	申办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通行证申办单位备案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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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办证联络员登记表
	单位:
	职务:
	照片
(白底免冠近照)

	姓名:
	岗位: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现住址: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箱：

	主要职责:
1、负责本单位人员的空防知识培训。
2、负责本单位控制区通行证的登记工作及办证材料的报送。
3、负责本单位控制区通行证领取与回收。
4、负责本单位控制区通行证考试前培训及考试预约。

	单位领导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背景审查结论


姓名：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经审查评估，该人符合《民用航空背景审查规定》要求，审查通过。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结论由审查单位或其安全保卫部门填写并签字盖章

附件4
	安保培训记录表
	编号
	

	
	
	

	培训主题
	
	培训对象
	

	培训单位或部门
	
	培训人
	
	记录
整理人
	

	培训时间
	
	地点
	
	学时
	

	培训提纲

	


	参加培训教育人员（签名）

	培训结果、单位意见：                        


培训负责人：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5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人员通证申请表（长期）
	单	位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照 片
(白底免冠近照)

	部	门
	
	职务
工种
	
	电 话
	
	

	国	籍
	
	证件
号码
	
	

	户籍地
	
	现住址
	

	是否具备申领内场驾驶证资格:
是 □  否 □
	是否初次申领证:是 □否 □
原通行证编号:

	培训
教育
情况
	培训负责人:	

年  	月	  日
	考试
情况
	负责人：	

年   月   日

	申请
内容
	申请
时限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J□

	
	是否申请引领资格：	是□	否□

	申请
事由
	
申办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
须知
	1、申请表须用蓝黑或黑色墨水笔填写,字迹清楚,涂改无效。
2、“申请区域及内容” 栏内,请按工作实际需要在 “□” 内打“√” 或 “×”。
3、“培训教育情况” 栏内,须写明是否对申办人员开展了至少4学时教育培训。
4、区域说明:A:停机坪;B:因工作需要登上执行国内航线的航空器;C: 因工作需要登上执行国际航线的航空器;D: 国内出港旅客隔离区;E: 国内旅客进港厅;F:国际出港旅客隔离区;G: 国际旅客进港厅;H: 货库区;I: 行李分拣区;J:航空器维修区。



附件6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通行证件申请表（临时）
	持证单位
	

	引领单位
	

	引领人姓名
	
	通行证编号
	
	区域
	

	持证人姓名
	性别
	职务 （工种）
	身 份 证 号

	
	
	
	

	
	
	
	

	
	
	
	

	
	
	
	

	
	
	
	

	
	
	
	

	申请区域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J□

	申办时长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办事由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须知
	1、申请表须用蓝黑或黑色墨水笔填写,字迹清楚,涂改无效。
2、“申请区域” 栏内,请按需要在 “□” 内打 “√” 或 “×”。
3、区域说明:A: 停机坪;B: 因工作需要登上执行国内航线的航空器;C:因工作需要登上执行国际航线的航空器;D:国内出港旅客隔离区;E:国内旅客进港厅;F:国际出港旅客隔离区;G: 国际旅客进港厅;H: 货库区;I:行李分拣区;J:航空器维修区。
4、任务结束后通行证及时交还机场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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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第一部分：填表须知

	1、此表用于申请人员控制区通行证变更。
2、申请变更需重新制证的需将原通行证交回发证单位。
3、变更须由申请人的所属单位在通行证管理系统内向机场公安局提出。
4、此表第二部分由申办单位填写,“原办证记录” 栏要填写完整。 “需变更内容”栏内根据需要填写;申请单位申请理由要详细;职能栏领导审核意见要明确。
5、申请表须用蓝黑或黑色墨水笔填写,字迹端正,涂改无效。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通行证变更申请表
	第二部分：变更内容、理由及单位意见

	
变更内容
	项目
	原办证纪录
	需补办内容

	
	姓名
	
	

	
	单位
	
	

	
	通行区域
	
	

	
	卡号
	
	

	
申请单位
	申请理由：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职能部 门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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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通行证补办申请表
	第一部分：填表须知

	1、此表用于申请补办人员控制区通行证。
2、证件消磁补办时须将原证件交还办证机关后,方可申请补办。
3、证件丢失补办须由申请人的所属单位在通行证管理系统内向机场公安局提出。
4、此表第二部分由申办单位填写,“原办证记录” 栏要填写完整。“需补办内容” 栏内根据需要填写;申请单位申请理由要详细;职能栏领导审核意见要明确。
5、申请表须用蓝黑或黑色墨水笔填写,字迹端正,涂改无效。


	第二部分：补办内容、理由及单位意见

	
补办
内容
	项目
	原办证纪录
	需补办内容

	
	姓名
	
	

	
	单位
	
	

	
	通行区域
	
	

	
	卡号
	
	

	补办
原因
	
	ID卡号：

	申请
单位
	申请理由：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职能部 门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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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车辆通行证-牌照申请表
	单位名称
	
	车牌号码
	

	单位地址
	
	车辆类型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车身颜色
	

	中文品牌
	
	车辆型号
	
	燃    料
	

	车架号码(VIN)
	
	发动机号码
	

	外廓尺寸（mm）
	长（       ）、宽（       ）、高（        ）
	发动机型号
	

	总质量（kg）
	
	核定载客（人）
	

	通 行 区 域
	
	通 行 道 口
	

	检 验 单 位
	
	初次登记日期
	

	保险公司名称
	
	保险开始日期
	

	 申报理由：
           主管领导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办证部门初审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局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编号：MH·

	机动车照片粘贴处：

	变更记录
	


	变更记录
	


	变更记录
	


	变更记录
	


	领证人
	
	联系
电话
	


	日期
	

	备注
	




附件10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车辆通行证申请表
	单位名称
	
	车牌号码
	

	单位地址
	
	车辆类型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车身颜色
	

	中文品牌
	
	车辆型号
	
	燃    料
	

	车架号(VIN)
	
	发动机号码
	

	外廓尺寸
	长（    ）、宽（    ）、高（    ）（mm）
	发动机型号
	

	总质量（kg）
	
	核定载客（人）
	

	通 行 区 域
	
	通 行 道 口
	

	检 验 单 位
	
	初次登记日期
	

	保险公司名称
	
	保险开始日期
	

	申报理由：
领导签字：（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办证部门初审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局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大队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编号：KZ·
	动车照片粘贴处：

	变更记录
	


	变更记录
	


	变更记录
	


	变更记录
	


	领证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备注
	





附件11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临时车辆通行证申请表
                             编号 LS·
	申办须知

	1、申请单位及保荐机构有责任对申请人的办证资格提前把关，并提前对其进行安全教育，申请人应了解并遵守机场有关安全规定；
2、引领人必须全程进行陪同，并对证件使用人在控制区的行为负有全部安全责任；
3、车辆证件须由申请人所属单位（或经保荐机构）办理，申请表由办证联络员统一向证件审批单位报送；
4、证件用完后应立即交回公安发证机关；
5、申请表应规范填写，涂改无效。

	申请单位：
	使用单位：

	内场驾驶证：有　□　无　□
外场驾驶证：有　□　无　□
	引 领 人：                　　    
证件序号：                 　　   
联系电话：　　　　　　　 　　     
责任人签字：

	车辆准许通行的道口：　　　　　　　　 　　
车辆可进入的控制区区域：　　　　　　　　　　
	

	驾驶员：
	准驾车型：
	车牌号码： 
	车型： 
	颜色：

	联系电话：
	
	
	

	起止日期：
	退证日期：　　　　　　　签字：

	申请事由：
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车管办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局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大队领导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12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施工车辆通行证申请表
                        编号 SG·
	申办须知

	1、申请单位及保荐机构有责任对申请人的办证资格提前把关，并提前对其进行安全教育，申请人应了解并遵守机场有关安全规定；
2、引领人必须全程进行陪同，并对证件使用人在控制区的行为负有全部安全责任；
3、车辆证件须由申请人所属单位（或经保荐机构）办理，申请表由办证联络员统一向证件审批单位报送；
4、证件用完后应立即交回公安发证机关；
5、申请表应规范填写，涂改无效。

	申请单位：
	使用单位：

	内场驾驶证：有　□　无　□
外场驾驶证：有　□　无　□
	引 领 人：                　　       
证件序号：                 　　     
联系电话：　　　　　　　 　　　     
责任人签字：

	车辆准许通行的道口：　　　　　　　　 　　
车辆可进入的控制区区域：　　　　　　　　　　
	

	驾驶员：
	准驾车型：
	车牌号码： 
	车型： 
	颜色：

	联系电话：
	
	
	

	起止日期：
	退证日期：　　　　　　　签字：

	申请事由：
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车管办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局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大队领导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13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车辆通行证变更申请表

	申请单位：

	原使用单位：

	通行证类别： 长期□   临时□  施工□
	控制区通行证编号：

	车牌号码：  
	车辆类型：

	申请事由：

	长期通行证 □        临时车辆通行证 □          施工车辆通行证 □

	原通行区域：         现通行区域：
	原通行道口：     现通行道口：

	原引领人：     现引领人（姓名）：
	原驾驶人：        现驾驶人：

	办证联络员（姓名）： 
	联系电话：

	申办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车管办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大队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变更车辆通行证应当包含：1、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车辆通行证变更申请表（附件13）；2、办证人员有效身份证（电子版）复印件；3、单位证明。



附件14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车辆通行证补证申请表
	申请单位：

	使用单位：

	通行证类别：长期□ 临时□ 施工□
	通行证编号：

	车牌号码：
	车辆类型：

	申请事由：

	长期车辆通行证 □      临时车辆通行证 □     施工车辆通行证 □

	通行区域： 
	通行道口：

	引领人（姓名）： 
	驾驶人（姓名）：

	办证联络员（姓名）： 
	联系电话：

	申办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车管办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大队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补办车辆通行证应当包含：1、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车辆通行证补证申请表（附件14）；2、办证人员有效身份证（电子版）复印件；3、单位证明。

附件15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人员通行证审批流程
[image: C:/Users/BZ/AppData/Local/Temp/wps.JFLCudwps]


















附件16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控制区车辆通行证审批流程
[image: C:/Users/BZ/AppData/Local/Temp/wps.OrxHkKw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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